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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加速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申請審查程序，

審查過程透明化，保存全國清除處理機構歷

次許可資料，本署自105年1月起，推動許可

證線上申請審查作業，業者現行申請清除處

理機構許可證、變更許可證及展延時，請至

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WCDS)採線

上作業方式填報申請表單並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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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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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源及民眾 

最新消息 

各類清理機構查詢 

廢食用油清除機構 

優良事蹟 

會議及活動資訊 

法規資料 

資料下載、相關連結 

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申請 

申報作業、緊急通報 

會議及活動資訊 

查核輔導 

有話要說 

密碼維護 

 

環保機關 

許可審查 

廢食用油回收工作證

核發管理平台 

許可查詢、許可統計 

查核輔導 

會議及活動資訊 

主帳號及系統維護 

WCDS依造訪網站之使用者類型，以分眾角度提供相對
應功能，使系統符合實務需求及提升友善度。 

系統架構及功能介紹 



登入區 

可提供業者、環

保單位以及查核

輔導人員登入。 

一般功能 

可提供一般使用

者進行無需登入

系統之相關功能。 

最新消息 

環保署發布之相

關訊息公告。 

相關連結 

廢棄物相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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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劃分為四大功能區塊。(網址:http://wcds.epa.gov.tw/) 

系統架構及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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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廢食用油清除機構 
查詢各類清理機構 

產源及民眾 清除處理機構 

民眾可公開查詢閱覽資訊包括可進行廢食用油清除之機構、
合法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等，並可報名參與各項清除處理
相關會議活動。 

環保機關 

會議及活動資訊 

系統架構及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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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源及民眾 清除處理機構 

清除處理機構登入WCDS可使用的三類功能。 

環保機關 

許可
申請 

線上許可申請功能 
•申請資料填寫 
•線上提出申請、文件套印 

查核 
輔導 

填寫接受查核輔導前、
後之相關資料 
•清理調查書 
•改善回覆表 

便民服務 

有話
要說 

緊急
通報 

流向
申報 

可連結直接登入
IWR&MS申報區。 線上反應意

見或管理建
言功能。 

廢棄物清運過
程遇突發狀況
時之線上緊急
事件通報功能。 

系統架構及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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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機關登入後可使用之六大功能。 

產源及民眾 清除處理機構 環保機關 

廢食用油回

收工作證核

發管理平台 

資訊
查詢 

許可
審查 

資料統計

與應用 

查核
輔導 

系統維護

與管理 

轄內回收業者造冊管
理、回收工作證核發、
套印功能。 

線上審查許可功能 
•審查結果填寫 
•許可證(資料)套印 

許可證(含歷史)核發情形、
緊急通報資料查詢功能。 

查核輔導人員設定、相
關調查書及輔導紀錄確
認功能。 

清除處理許可家數、
許可量等統計資料。 

可維護單位人員權限、管
理會議報名資訊、新增優
良事蹟之機構等功能。 

系統架構及功能介紹 



10 

線上申請及審查核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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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 

收件及審查 

• 收件及分派審查人員 

• 許可審查(書面審查/召開

審查會議) 

• 登錄審查結果(初/複審) 

• 補正案件意見回覆確認 

• 駁回案件文號登錄 

核發許可證 

• 許可證核發資料登錄

(許可量/許可證字號/許

可期限) 

• 清除許可證及許可文件

套印 

• 許可證正式核發 

環保局 

填報及申請 

• 許可申請資料填報 

• 線上提出申請 

• 套印許可申請文件 

• 併同公文向所在地環保

局申請 

• 線上回覆審查意見 

清除機構 

自105年1月起，清除機構可於WCDS進行清除許可證

之申請文件填報及套印，環保局亦可於系統進行相關

審查及核發作業。 

線上申請及審查核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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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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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功能名稱 說明 

1 資料填報 
申請表、清除設備清冊…等5大申請表單資料

填報。 

2 文件檢視套印 
檢視及套印填寫之申請資料，並提供自律切結

書套印及勞保查詢同意書格式下載。 

3 提出申請 
點選後，始完成線上申請程序。俟主管機關收

件後，即關閉填報申請表單權限。 

4 
審查進度及 

意見回覆 

查看案件目前審查進度、歷次補正意見及意見

回覆內容。 

5 許可文件上傳 
將審核通過之許可文件(含附件)掃瞄後進行上

傳。 

業者端清除許可證線上申請功能總覽 

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14 

登入WCDS業者端後，可於左方功能選單點選”許可申請”，於頁面上方

可檢視已藉由線上申請取得之許可項目、有效期限等。 

許可申請 

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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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為初次進行線上許可申請操作時，僅可進行”新申請/新提”之申請事

由。 

 新申請案請點選”新申請”；既設機構初次填報時，請選擇”新提”。 

 已於WCDS取得清除許可證核發後，始可進行後續證件之變更、展延

功能申請操作。 

許可申請時主要可進行
4項功能操作。 

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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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填報-分為五大申請表單 

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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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一、申請表：(一)清除機構基本資料 

提供帶入EMS之機構基本資

料功能按鈕，若帶入資料有

誤則請至EMS進行基本資料

表(C)修改，再回本頁重新

進行資料同步。 

若為即設清除機構，初次

申請事由請選擇新提。 

請確認是否設置有貯存場或

轉運站，若為是則開放”四、

貯存場或轉運站基本資料”之

填報權限。 

 本頁應確認資料：案件申請事由、級別、EMS同步之基本資料

內容、是否設置貯存場或轉運站及營運紀錄存放地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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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基本資料表(C)修改操作說明 

一、利用事廢申報系統登入EMS 

 登入IWR&MS\申報區，點選EMS連結圖片後，點選左邊選單”基

線資料填報/確認”進入下一頁。 

基本資料填報/確認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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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基本資料表(表C) 

 依照步驟逐步填寫資料。 

基本資料表(表C) 

確認步驟一、二 

 基本資料部分於「確認步驟一」修正。 

 員工數於「確認步驟二」修正  。 

EMS基本資料表(C)修改操作說明 

3 

4 



20 

二、修正基本資料表(表C)：(一)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資料 

 逐步向下滑動頁面填寫資料。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資料 

公司地址、地號無法
自行修改，有錯誤時
請與環保局聯繫。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資料 

本身無工廠請點選無 

EMS基本資料表(C)修改操作說明 

若地址、地號有文字時，則無法點選”無” 
，請洽環保局協助刪除 

✽所有星號欄位為必填 

基本資料表C-步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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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基本資料表(表C) ：(二)實際廠(場)資料及負責人資料 

實際廠(場)資料 

實際廠(場)資料應與

公司登記資料相同 

負責人戶籍地址在申請許可

時為必填，請務必填寫。 

EMS基本資料表(C)修改操作說明 

 逐步向下滑動頁面填寫資料。 

基本資料表C-步驟一 

✽所有星號欄位為必填 

負責人資料 公司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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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基本資料表(表C)：(三)環保聯絡人資料 

修正完成請務點選”確認”， 

若直接點下一頁則不會進行存檔。 

環保聯絡人 

EMS基本資料表(C)修改操作說明 

 逐步向下滑動頁面填寫資料。 

✽所有星號欄位為必填 
基本資料表C-步驟一 

看到此畫面，表示存檔成功 
若點選確認後畫面無反應 
請往上滑動頁面查看欄位 
是否填寫異常(顯示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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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基本資料表(表C)：(四)員工人數 

 步驟一存檔完成後點選下一頁進入步驟二，逐步向下滑動填寫資料。 

EMS基本資料表(C)修改操作說明 

基本資料表C-步驟二 

員工人數 

員工人數在申請許可時為必填，

請務必填寫。 

清除業行業別

代碼為38XX 

用地類別及所

在工業區不影

響許可資料。 

本欄保留預設即可 

修正完成請務點選”更新”， 

若直接點下一頁則不會進行存檔。 

✽步驟二存檔完成即可
返回WCDS進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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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一、申請表：(二)計畫清除廢棄物相關資料表 

申請清除量可分為申

請總量及單項申請量，

僅可擇一填寫。 

 進入本頁後，請先點選「新增」，新增第1筆項次資料欄位後再

點選「編輯」進入填報欲申請清除之廢棄物項目、清除量等。 

新增項次後再進入

編輯廢棄物資料及

申請量(接下頁)。 

1 

請先新增第1筆

項次資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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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一、申請表：(二)計畫清除廢棄物相關資料表 

請先選擇申請

清除之廢棄物

類別。 

1 

可用廢棄物中

碼或細碼進行

搜尋，勾選後

再點選「 <」

進行資料帶入。 

若已填寫”申請總量”則無法進

行單項申請量編輯，請先回至

前頁刪除申請總量後，再進行

單項申請量編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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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一、申請表：(三)合格專業技術人員相關資料 

 即設之清除機構，本頁將自動帶入環保局於”IWR&MS\公民營廢

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核發管理系統” ，清除許可資料中登錄機構設

置之專業技術人員資料。 

專業技術人員資料，除手動新增輸入功能外，另提供可從環訓

所專責證書資料庫查詢專責人員之身分證並帶入資料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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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二、廢棄物清除設備清冊及工具設置證明文件： 
(一) 廢棄物清除設備清冊 

除手動新增輸入功能外，另提供從GPS車輛審驗系統

查詢已審驗通過之車輛資料帶入功能。 

 提供已審驗通過之GPS車輛資料帶入功能，亦可手動新增輸入。 



28 

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二、廢棄物清除設備清冊及工具設置證明文件： 
(一) 廢棄物清除設備清冊 

系統運用輸入之車輛載重噸數、清運車趟

數及清運日數進行計算，並與「一、申請

表(二)計畫清除廢棄物相關資料表」填寫

之申請清除量進行檢核，提供車輛清運能

力之參考。 

 提供檢核車輛清運能力之計算結果，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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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二、廢棄物清除設備清冊及工具設置證明文件： 
(二)清除相關工具清冊 

若場區未設置清除工具，則請選

擇「否」直接進行下一步；若申

請為甲清除機構構則緊急應變處

理器材為必填項目。 

若為系統預設項目外之清除

工具，可點選「新增欄位」

逕行填寫其他項目及說明。 

 工具類別包括：清除相關工具、緊急應變處理器材等2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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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三、緊急應變處理方式：緊急應變處理方式說明規劃 

請依各種清運過程可能遭遇之突發狀況，說明因應之緊急應變處

理方法，並填寫緊急聯絡人及聯絡電話。(欄位限制為4,000字，

超過部分請採以附件方式書面提供主管機關審查) 

若有多位緊急聯絡人，則

請點選「新增」自行輸入

資料。 

此二項緊急狀況之處理方

法為必填，若有其他狀況

則在「其他緊急應變情況」

欄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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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四、貯存場或轉運站基本資料：(一)土地清冊及土地類別 

若貯存場或轉運站之地號有二筆以上，則請逐筆進行填寫。 

• 場區總面積請輸入設置貯存場或

轉運站之面積。 

• 土地總面積由系統自動加總各個

地號之面積。 

• 系統會自動檢核輸入之場區總面

積是否大於各個土地地號面積之

加總。 

若無設置貯存場或轉運

站，請回至一、申請表

(一)清除機構基本資料修

改「是否設置貯存場或

轉運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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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四、貯存場或轉運站基本資料：(一)土地清冊及土地類別 

若貯存場或轉運站之地號有二筆以上，則請逐筆進行填寫。 

若使用分區為非都市土

地時，則須再選擇使用

地類別資料。 

若有二筆以上地號，可

點選「新增」繼續填寫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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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四、貯存場或轉運站基本資料：(二)貯存或轉運設施 

請依貯存場或轉運站實際設施設置情形進行填寫。 

若貯存區非屬上列三項，可點選「新增」

進行相關資料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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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四、貯存場或轉運站基本資料：(三)廢棄物貯存方法 

請填寫規劃進行貯存或轉運之廢棄物項目及貯存方式。 

將自動帶入一、申

請表(二) 計畫清除

廢棄物相關資料表

中填寫申請清除之

廢棄物項目，若有

缺漏則請回到該頁

進行資料修改。 

貯存容器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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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四、貯存場或轉運站基本資料： 
(四)截流排水設施及其它污染防治設施說明 

 請填寫貯存場或轉運站所設置之截流排水設施，或其他污染防治

設施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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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四、貯存場或轉運站基本資料：(五)場區配置圖 

場區配置圖提供2種上傳方式，單次上傳檔案限制1MB，並提供

(.png)及(.pdf)二種格式檔案上傳類型。 

上傳方式二： 

點選瀏覽，找尋欲

上傳檔案在電腦之

存放位置。 

上傳方式一： 

直接將檔案拖曳

到紅框位置處即

可。 

可點選名稱查看已

上傳檔案，或點選

「x」 進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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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五、清除車輛出車、貯存及轉運作業說明： 
(一)清除車輛出車說明、(二)貯存及轉運作業說明 

 本項請分別依清除車輛出車，或當廢棄物進行貯存或轉運時之作

業說明。 

無論是否設置貯存場，皆必須填寫「清除車輛出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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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申請資料總表檢視頁面 

申請資料總表檢視

頁面提供「狀態」

欄位，可查看各項

資料填寫完整度，

若顯示為「資料異

常」時，請進入該

項表單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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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填報填寫完整後才可以

進行文件檢視。 

 文件套印前須先提出申請，

提供有分頁及整份套印功能。 

 另提供自律切結聲明套印，

及勞保查詢同意書下載服務。 

文件檢視套印 

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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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 

 點選確認後，系統向主管端提出

申請通知並等待收件。 

 除線上提出申請外，亦需將列印

出之申請文件及應檢附之附件資

料，併同公文向機構所在地之環

保局提出申請。 

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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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頁面提供歷次進行清除許

可「新申請/新提」案件之歷

程檢視。 

 點選申請案號可進入查看案

件之審查進度、歷次補正通

知、審查意見等紀錄。 

審查進度及意見回覆 

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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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次補正紀錄提供補正期限

及可查看審查意見內容。 

 如補正完成可於補正意見回

覆填寫回覆內容，並點選送

出意見回覆按鈕，系統會向

環保局提出補正完成通知，

並等待環保局接收補正確認。 

審查進度及意見回覆 

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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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許可申請之資料除五大申請

表單外，尚包括其他以紙本檢

附之附件資料，請配合於取得

正式許可後，將許可文件定稿

本(含附件)完整掃瞄進行上傳。 

 單次上傳檔案大小將開放為

20MB，請自行分批將許可文

件掃瞄後，分次將檔案上傳。 

許可文件上傳 – 申請案件核准後上傳 

業者端申請功能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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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作業提醒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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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作業提醒事項 

預計今(106)年10月完成全面E化，並關閉現行環保局

使用之一代清除許可證核發(新申請、變更、展延)及管

理(廢止、註銷、撤銷)功能。 

既設清除機構如未完成許可證之新提作業，後續無法

於WCDS進行變更、展延等申請作業，故請儘早於106

年7月底前完成新提申請，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於線上填報完成後須進行申請文件套印、提出申請通

知等，再併同公文、應檢附之附件資料，送交機構所

在地之環保局提出申請(新提只要在線上提出申請即可)。 

WCDS首頁\下載區，提供有申請及審查操作手冊、教

育訓練講義及Q&A問答集等供自由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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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作業提醒事項 

欲申請許可證之變更、或同時申請變更及展延者，

請點選「變更/變更暨展延」功能按鈕，操作程序

與「新申請/新提」相同。 

欲申請許可證之展延者，請點選「展延」功能按

鈕，直接點選提出申請並套印文件，即可向環保

局送件申請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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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說明 



新功能、地址變更跨管編之申請方式 

• 變更機構地址涉及管編變更時之申請程序 

連線EMS(或向遷搬後當地環保局)申請取得新地址之管制編號，

並登入EMS維護新管編之基本資料表(表C)。 
1.申請新管編 

業者端-- 
原許可地址 

業者端-- 
欲變更地址 

申請管制編號 

環保局 

連線EMS申
請新管制編號 

連線EMS審查及
核發新管編 

連線IWR&MS
建立新管編 

登入EMS維
護基本資料表 

核發及
註銷 

提起許可 

變更申請 

新舊管
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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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機構地址涉及管編變更時之申請程序 

以舊管編登入WCDS並於”變更申請”之基本資料頁面，進行新、

舊管編同步許可資料設定(詳下頁畫面)。  
2.許可同步設定 

業者端-- 
原許可地址 

業者端-- 
欲變更地址 

申請管
制編號 

新、舊管編設定 

環保局 

登入WCDS 
變更申請頁面 

點選「機構地
址變更設定」 

設定新管編並
進行資料複製 

核發及
註銷 

提起許可 

變更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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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地址變更跨管編之申請方式 



• 設定舊管編之許可資料同步至新管編設定功能 

 提出變更申請前，須以舊管編登入WCDS進行同步許可資料設定。 

 進入基本資料頁面，點選「機構地址變更設定」按鈕設定要將許可進行同步

的新管編資料。 

機構地址變更-新、舊管編設定頁面

z7654321
請設定欲同步許可
資料之管制編號： 搜尋

· 管制編號：Z7654321

· 機構名稱：環資測試公司新址

· 機構地址：連江縣南竿村口湖23-6號

資料搜尋結果如下：

確定同步 取消

測試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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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地址變更跨管編之申請方式 



• 變更機構地址涉及管編變更時之申請程序 

許可資料複製完成即可用新管編登入，進入”變更申請”頁面並於

基本資料進行EMS資料同步，再提出許可變更申請(詳下頁畫面)。  
3.提出變更申請 

業者端-- 
原許可地址 

業者端-- 
欲變更地址 

核發及註銷 

環保局 

登入WCDS\
變更申請頁面 

許可變更申請
收件及審查 

提出清除許可
變更申請 

同步EMS 
基本資料 

提起許可變更申請 
申請管
制編號 

新舊管
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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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地址變更跨管編之申請方式 



• 登入新管編同步基本資料並提出變更申請 

 完成許可同步並以新管編登入，即可進入「變更/變更暨展延」之資料填報。 

 基本資料頁面顯示為舊管編之基本資料，當點選同步EMS基本資料按鈕時，

系統會以新管編EMS之基本資料進行同步，並標示為紅色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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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畫面 

新功能、地址變更跨管編之申請方式 



• 變更機構地址涉及管編變更時之申請程序 

當環保局完成變更案件審查通過並套印許可證件後，由原所在

地環保局進行舊管制編號之解除列管及許可註銷作業。  
4.核發及註銷 

業者端-- 
原許可地址 

業者端-- 
欲變更地址 

環保局 
核准許可變更
申請內容 

套印許可證件 

許可核發、解除舊管編列管及註銷舊許可 
申請管
制編號 

新舊管
編設定 

提起許可 

變更申請 

註銷原許可及
舊管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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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地址變更跨管編之申請方式 



• 審查端\收件作業-地址變更案件辨別方式 

 當業者提出之變更申請案係屬「機構地址變更設定」時，審查端之收件作業中，

該筆資料之提送類別將有「**」符號。 

 當環保局將滑鼠移到「**」上方將顯示”本案為機構申請地址變更案件”。  

本案為機構申請地址變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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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地址變更跨管編之申請方式 



新功能、清除許可重新申請功能 

• 新增「重新申請」功能按鈕 

 使用時機： 1. 已逾原許可有效期限且未提出申請。 

2. 變更機構許可級別。 

 操作步驟與新申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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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申請功能—許可期限過期 

 當原有許可期限過期又沒有申請中的案件時，變更、展延申請功能都會被
關閉，只能點選重新申請。 

 許可文件過期時，申請功能頁面將註記文字提醒： 

未於許可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許可期限屆滿日起其許可證失其效力，
如需繼續從事業務者，應重新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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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清除許可重新申請功能 



• 重新申請—變更級別 

 若是在填寫變更申請，而想要變更級別時，則須改為”重新申請”。 

 在「申請級別」欄位，也提供可直接導引到重新申請的文字連結： 

依第16條規定若要變更機構級別，請點此重新提出申請。 

當環保局駁回申請時，
並不影響既有許可證
資料。 

57 

新功能、清除許可重新申請功能 




